
大连开发区公安分局哈尔滨路派出所业务用房扩建项目

用地要求公示
大金普城建发[2020]第056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我局现将拟审批事项向社会各界予以公示（具体内容详见大连金普新区网站https://www.dljp.gov.cn及现场公示牌）。如相关部门及利害关系人有异议，请在本公示发布后7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。逾期或无异议，我局将依法进行批复。

      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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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5月12日



公示内容咨询电话：87560025


公示意见反馈电话：87612661





                 


网上反馈意见邮箱：� HYPERLINK "mailto:dkgongshifankui@126.com" �dkgongshifankui@126.com�





审批事项：用地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公示时间：2020年5月12日至2020年5月18日





一、基本情况


1.项目名称：开发区公安分局哈尔滨路派出所业务用房扩建项目。


2.项目代码：2020-210200-47-01-000305。


3.建设单位名称：开发区公安分局。


4.建设项目依据：《关于开发区公安局哈尔滨路派出所业务用房扩建项目立项的便函》(大金普发改社会发[2020]13号)。


5.项目拟选位置：大连金普新区马桥子街道，哈尔滨路以南。


6.拟用地面积（含各地类明细）：该项目拟用地总规模为4305平方米(建设用地)


7.拟建设规模：总建筑面积约4300平方米。


二、用地预审意见


1.该项目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。


2.在初步设计阶段，应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，从严控制建设用地规模，节约和集约用地。





三、选址意见


1. 限制性条件


1.1用地性质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(行政办公用地)。


1.2容积率：≤1.0。


2.指导性条件


2.1建筑密度：≤30%。


2.2绿地率：≥20%。


2.3建筑高度：≤24米。


2.4建筑退线：


临北侧哈尔滨路规划新建地上(下)建(构)筑物后退北侧用地红线10米，其它方向后退用地红线5米。


门卫退用地红线2米，围栏临路退用地红线1米;


与周边建筑的间距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。


2.5交通出入口方位：北侧(以最终审批方案为准)。


2.6停车要求：按照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设置足量地上、地下停车位。








